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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21335.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关于做好自理报检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（2006年6

月26日 国质检通函[2006]454号）各直属检验检疫局： 近年来

，各地检验检疫机构根据商检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总局有关规

定，对代理报检单位实施注册登记、对自理报检单位实施备

案登记、对报检员实施注册管理，有效规范了报检行为。为

了进一步做好自理报检单位管理工作，引导、鼓励和支持企

业自理报检，现通知如下： 一、延缓自理报检单位实施凭证

报检管理的时间 本着实事求是、稳步实施的原则，总局决定

将对自理报检单位统一实施凭证报检管理的时间延长至 2007

年5月1日。在此之前所有取得《报检员资格证书》的人员，

可按规定注册为报检员。 二、对自理报检单位进行调查摸底

(一)各局要对自理报检单位的情况展开调查，了解单位数量

、报检业务量、报检员数量以及报检员短缺数量等情况，要

找出问题、分析原因、研究对策，特别是对于具有一定业务

量但还没有报检员的企业，以及实施电子监管的企业，要提

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。 (二)结合摸底情况制定工作方案，

建立工作责任制，将责任落实到人，把工作做细、做实、做

好，确保具有一定报检业务量的自理报检单位和实施电子监

管的企业具有符合条件的报检人员。 三、为自理报检单位报

检需求提供便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